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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—2025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教学工作安排

各部门：

为保证教学工作全面、有序完成，根据校历及教学工作计划，

现将本学期期末教学工作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下学期选课安排

定于本学期第 16 周开始下学期选课。选课实行网上开放式

自由选课，特别提醒重修学生必须选课。具体事宜参照选课通知

要求。

二、停课时间

1. 2025 年 6 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间为 6 月 14 日，

考场占用教学楼分别是崇文楼 A、B 座、笃学楼、师专楼、敏学

楼。

2.本学期全部课程于第十六周周五（6 月 13 日）第 3、4 节

课结束。

3.停课前，各学院要继续做好日常教学检查工作。

三、结课考试安排

1.要求所有课程的结课考试内容与形式都应同课程考试方

案一致。

2.公共体育课、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的结课考试要随堂完成，

不占用额外时间；院系专业课（包括必修课、选修课）的结课考

试时间可结合各院系、各专业、各年级和各门课程的实际情况，

由课程所在系室统一研究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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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023 级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》考

试时间为 5 月 28 日 14：00-15:00； 2024 级《中国近现代史纲

要》考试时间为 5 月 28 日 15：10-16:10；2023 级本科《毛泽东

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考试时间为 6 月 19 日

8：00-9:00。考试形式均为融智云考手机 APP 端线上考试，具体

场次安排见相关考试通知。

4.2023 级《中学教育心理学》考试时间为 5 月 28 日 16：

30-18:00，具体场次安排见相关考试通知。

5.2024 级《大学计算机基础Ⅱ》公共计算机考试为统一安

排的上机考试，考试时间为 6 月 17 日 8：00-18:00，具体场次

安排见相关考试通知。

6.2024 级《公共外语》考试时间为 6 月 18 日 8：00-10：00，

具体场次安排见相关考试通知。

7.一些多专业共有的专业基础课，如《高等数学》、《线性

代数》等课程的考试时间安排原则上于 6 月 20 日 10:30-12:30

完成。不同学院开设的同一门课程，由任课教师与各开课学院协

调后统一时间组织考试。

8.要求各学院于 6 月 30 日 17:00 前完成非毕业年级学生网

上成绩录入和纸质成绩单提交工作，网上成绩录入开通时间为 6

月 16 日 9:00，毕业年级学生网上成绩录入时间为 5 月 15 日

9:00-5 月 25 日 17:00。

9.请各学院在安排期末考试中注意控制时间，避开公共课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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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时间。各学院请将期末考试具体安排于 6 月 11 日中午 12 点前

上报教务处考务科。各学院要加强从命题、成绩评定标准到成绩

报送、原始材料保存等整个考试过程各个环节的管理，要组织相

关巡视与监管，确保结课考试规范有序。特别提醒，专业课考试

每天安排四场，每场考试开始时间为 8：00、10：30、14：00、

16：30。

10.各学院要切实加强期末教学工作的管理，要组织召开专

门会议，宣传部署考试纪律及相关要求，对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违

反纪律的教师和学生将按照呼伦贝尔学院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11.本学期有重修考试的，由各学院自行制定重修方案，组

织重修考试。根据学分制管理的相关规定，本学期考试（正考）

未通过的下学期初 3 周内将组织补考，各学院要创造条件实现教

考分离，严格考试管理。

12.期末公共课程考试试卷由教务处统一负责印刷，请相关

学院于 6 月 10 日 17:00 前以学院为单位一次性送至逸夫楼 218

室(综合科)，专业课考试试卷按送印先后顺序自行在印刷室印

刷。

四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材料归档工作

1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最终版重复率检测不符合学校要求（即

重复率≥30%），毕业审核时按照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未通过处理，

该生将延期毕业，第二年选课重修，跟下一届毕业生完成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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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毕业论文(设计)最终版的部分内容要与学位信息一同上

传至“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平台”，将作为每年教育部、教育厅抽

检我校本科论文的数据库，学校将不会再次向各学院收取论文。

3.毕业论文(设计)等相关材料由各学院规范装订存档。请各

学院于毕业论文(设计)答辩结束后一周内，将答辩材料、论文(设

计)最终稿进行存档，将学院论文质量分析报告、论文目录、优

秀论文推荐表及目录等电子版和纸质版(加盖学院公章、主管院

长签字)材料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五、2025 届毕业生实习工作过程性材料归档

1.2025 届毕业生实习结束后要将《实习手册》交回所在学

院保存，《呼伦贝尔学院毕业实习成绩评定表》一式二份，一份

装入学生档案，另一份由各二级学院归档保存。

2.将 2025 届过程性实习材料整理归档（包括各类实习大纲、

计划、学生分配情况、指导记录、定期检查情况、系统录入情况

等）。

3.各类实习成绩未通过者，将按延期毕业处理，第二年选课

重修，跟下一届毕业生完成各类实习课程。

4.各二级学院请在 6 月 10 日前，将本学年完成的实习、研

习、见习、专业实习等材料总结后，提交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六、本学期放假

1.应届毕业生领取毕业证、学位证，办完离校手续后开始离

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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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2级 6月 25日 18:00前完成考试，完成考试即可离校。

3.2023级 6月 27日 18:00前完成考试，完成考试即可离校。

4.2024级 6月 29日 18:00前完成考试，完成考试即可离校。

5.各学院要认真研究，协调组织，确保学生安全有序离校。

6.教职工放假时间由党政办另行通知。

七、下学期开学

2022 级、2023 级、2024 级学生拟定于 8 月 22 日—24 日报

到，8 月 25 日（周一）上课。2025 级学生按录取通知书上规定

的时间报到。

此通知

教务处

2025年 5月 26日

附：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校历


